附件4

2017年度审计任务书

一、审计报告格式
    在主报告中披露基本情况、审计情况、审计结论及管理建议。
二、审计报告内容
（一）基本情况
在市民政局或编办注册登记日期，业务主管部门，法定代表人，开办资金，业务范围，住所；举办者，出资者及出资比例，出资方式；在校生人数，教职工人数，其中行政人员数、专职教师数、兼职教师数；财务管理机构及财务人员，全部开户行名称、账号及账户的基本情况是否正常，举办者是否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；《办学许可证》与《民办非企业单位（法人）登记证书》、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相关信息是否一致，如不一致需说明情况。
（二）审计情况
1.审计截止日学校资产、负债、净资产等情况，包括学校资产负债率情况，如果期末净资产低于开办资金，应说明原因。
2.年度财务收支管理情况
（1）年度收入、支出情况，收入按照政府购买服务、政府补助、社会捐赠、其他收入（出租房屋、对外理财、对外投资等）分类分别表述；支出情况中需说明教学经费支出情况、教职工工资是否按时发放、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情况。
（2）收费及使用票据情况，收费情况按照学费、培训费、住宿费收入分类分别表述，并详细说明收费项目及标准。
（3）接受、使用境内外捐赠情况，包括捐赠时间、捐赠单位或个人名称、捐赠金额、捐赠用途、捐赠款使用金额及项目完成情况；接受捐赠需要提供相应协议等材料。
（4）政府补助项目经费使用情况，包括学生资助项目、政府购买服务等项目，及相关补助金额、经费使用金额、未使用金额、项目完成情况及是否按项目规定使用资金情况。
（5）纳税情况，包括纳税税种、纳税金额以及享受减免税政策情况。
（6）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、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执行情况。
（7）国有资产、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情况。
3.学校筹措办学资金的渠道情况，举办者投入的资产与学校的其他资产是否分别登记建账，资产金额。
4.非营利性的体现情况，包括盈余是否分红，是否取得合理回报，是否按不低于年度净资产增加额或净收益25%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等。
5.资产管理情况
（1）资产依法管理使用情况（有国有资产的列国有资产使用情况）。
（2）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情况，包括固定资产原价、折旧、在建工程等。
（3）对外投资及取得投资收益的情况。
6.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明细（以下各项根据金额大小顺序列示前五位，如有账龄超出一年的需要分别以文字说明原因）
（1）应收账款明细，包括主要债务人名称、金额、款项性质和用途、账龄等。
（2）其他应收款明细，包括主要债务人名称、金额、款项性质和用途、账龄等。
（3）长、短期借款明细，包括债权人名称、金额、性质和
担保情况。
（4）应付账款明细，包括主要债权人名称、金额、款项性质和内容、账龄等。
（5）其他应付款明细，包括主要债权人名称、金额、款项性质和内容、账龄等。
（6）预收账款明细，包括主要债权人名称、金额、款项性质和内容、账龄等。
（7）固定资产明细，按二级科目分类，包括类别、原值、累计折旧、年末净值。
（8）在建工程明细，包括项目名称、年末余额等。
（三） 审计结论及管理建议
1.年度审计的总体评价；
2.存在问题及管理建议。
（四）其他事项说明
三、审计报告附件内容
（一）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的学校应填报资产负债表（甲）、业务活动表、现金流量表、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情况表；
执行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的学校应填报资产负债表（乙）、收入支出表、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情况表；
（二）截至12月31日银行对账单；
（三）固定资产中涉及房产的需提交学校房屋产权证明、土地使用证明等相关材料；固定资产中涉及车辆的需提交学校车辆行驶本等相关材料；
（四）学校重大借入款及借出款项的协议（或合同）；
（五）办学许可证副本复印件；
（六）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。




